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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盈江县凌瀚建材30万立方米每年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盈江县凌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盈江县凌瀚建材30万立方米每年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我局于2017年5月9日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结合专家组的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㈠项目立项情况
2017年3月15日盈江县工业和商务局以盈工商务发[2017]20号文件同意了项目备案。
㈡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平原镇拢中村，地理坐标为：东经97°56′47.13＂，北纬24°45′39.78＂，租用盈江剑雄水泥粉磨站原料堆场建设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年产3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生产线一条，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主要原材料为水泥、砂料、石料、粉煤灰/矿粉、减水剂等，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9.6万元，占总投资的3.98%。
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遗产保护区和重点文物保护区等敏感区域。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报告表》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二、项目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㈡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
㈢加强施工期扬尘防治，采取洒水降尘、材料堆场遮盖篷布、物料运输车辆密闭等措施，防止物料遗撒；产生的施工废水及机械、车辆清洗废水必须经经沉淀后进行回用或洒水降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对噪声较大的作业安排在白天施工，夜间22：00—6：00禁止施工，并采取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安装减震装置，合理布置施工机械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部分回用，部分运送至盈江剑雄水泥厂采石场弃土场堆放，严禁随意丢弃；集中收集生活垃圾，运至盈江县垃圾填处理。
㈣项目必须实施雨污分流，雨水经沉淀池（190立方米），处理后外排；生产废水、搅拌车清洗废水必须集中收集，并经沉淀池（容积为226立方米）后回用于生产，严禁外排；
厨房废水经隔油池（不小于0.6立方米）处理后排入生活污水收集池（不小于16立方米），用于厂区绿化、洒水降尘或清运至盈江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㈤项目每个粉料仓顶必须安装筒料仓收尘机，除尘效率不得低于99.93%，并对配料机输送皮带、搅拌楼进行密闭处理，定期对砂石料场及进场道路进行洒水降尘，减少扬尘产生；设置车轮清洗系统，严格控制物料运输装载量，并加盖篷布，防止物料遗撒；食堂安装抽油烟机，油烟净化效率不得低于60%。
㈥项目须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产噪较大的搅拌机组及空压机设置基座减震，减少噪声影响；加强运输车辆管理，途经敏感点时必须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夜间禁止生产、运输，避免噪声扰民。
[bookmark: _GoBack]㈦合理处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实验室养护实验砌块，严禁随意堆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清运至盈江县垃圾填埋场处理；定期清掏隔油池、生活污水收集池污泥，并妥善处置。
㈧运营期必须加强机械设备、环保设施及运输车辆维护，避免因故障引发污染事故；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规范操作，做到文明生产，文明运输；加强厂区绿化。
三、加强管理，健全机构，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根据《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转发〈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过渡时期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的通知》（德环发〔2016〕172号）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投入运行前，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检，主动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对策措施落实情况，并将相关报告材料报送我局，经审查达到试运行条件的，建设单位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或调查报告表，向我局申请验收，待项目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运行。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的现场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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